
开 封 市 管 理 局

开封市应急管理局

重大行政决策跟踪反馈和后评制度

为切实提高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,加强对重太行

政决策执行情况的跟踪、调查与反馈,及时调整和完善有关决策 ,

结合我局实际,制定本制度。

第一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行政决策参照本局 《开封市应急管

理局重大行政决策公开制度 (试行 )》 确定。本制度所称决策实

施评价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本局重太决策在施行过程中

用科学、系统、规范的评价方法对决策执行后的效果做出综合评

定的活动,并 由此决定决策的延续、调整或终结。

第二条 决策实施评价的目的和原则

决策实施评价要以有利于检验重太行政决策的效果、效益、

效率,有利于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,有利于实现决策

资源的有效配置,有利于决定决策的循环形式为目的。决策实施

评价工作应当遵循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。

第三条 决策实施评价的内容

(一 )决策实施结果与决策既定目标的一致性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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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决策实施的成本、效益、长远影响分析;

(三 )决策带来的负面因素;

(四 )决策实施在实施对象中的接受程度;

(五 )决策实施与本局年度及长期计划的符合程度 ;

(六 )主要经验、教训、措施和建议等。

第四条 决策实施评价的方法

(一 )运用访谈、抽样、问卷、文件资料审读等方法采集整

理决策信息;

(二 )实行定性、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决策

信息;

(三 )运用成本效益统计、抽样分析法、模糊综合分析法等

评价方法取得综合评定结论。

第五条 决策实施评价的程序

(一 )准备 :1、 确定评价对象;2、 确定合适的评价机构、

评价人员;3、 制定评价方案。包括评价目的、评价标准、评价

方法和评价经费等。

(二 )实施: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和评价的要求,选择上述

一种或多种方法开展评价活动:一是对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进行总

体的评价,对决策效果、效率、效益做出定性与定量的说明;二

是对以后决策的制定实施提出建议。最终形成总体评价报告。

(三)总结:一是对决策评价机构的效率、管理机制做出总



结;二是对评价人员的选择、评价人员的素质做出总结;三是对

评价方案与评价程序进行总结;四是对评价标准的合理性进行总

结。

第六条 决策实施评价要形成完整的评价报告报主管领导审

定。审定后形成对决策继续实施、调整或废止的最终决定。对于

出现决策做出时的依据已发生重大变化、决策做出时的条件已发

生重大改变或出现其它直接影响重大决策实施的情况,应 当适时

对决策进行调整。


